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 为规范法律职业资格申请受理、审查核查、审核认定、证书颁发、服务和管理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法律职业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法律职业队伍。
　　第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应当遵循程序规范、高效便民、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司法部负责法律职业资格审核认定、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制作颁发等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地法律职业资格申请材料的核查、证书的组织发放等工作。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地法律职业资格申请材料的受理、审查和证书发放等工作。
　　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法律职业资格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在线服务水平。
第二章 申请受理和审查、核查
　　第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受理法律职业资格申请，以公告方式确定统一受理日期。
　　第七条 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人员，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在受理期限内通过司法部网站登录法律职业资格管理系统，如实填写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信息，并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受理机关)指定的工作场所现场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
　　(二)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者学历、学位证明书原件;
　　(三)司法部公告要求的其他材料。
　　申请享受放宽政策并达到放宽条件地区合格分数线的申请人，应当向本人户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并现场提交户口簿原件。
　　申请人应当对其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证件原件由受理机关核验并复印或者扫描后退回，复印件或者扫描件留存归档。
　　第八条 受理机关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受理机关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法律职业资格申请受理单;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及内容;
　　(三)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申请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具有前款第二项规定等情形的，受理机关可以采用个别受理方式受理法律职业资格申请。
　　第九条 受理机关应当自统一受理之日起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将书面审查报告与相关申请材料一并报送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核查。对申请材料不真实或者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应当提交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报告并说明理由，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核查。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核查，提交授予或者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核查报告，报司法部审核认定。
　　受理机关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的，由该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查，提交授予或者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核查报告，报司法部审核认定。
　　自受理申请至向司法部报送书面核查报告的期限为二十个工作日。
　　第十条 受理机关应当将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和网站上公示。
第三章 审核认定和证书颁发
　　第十一条 司法部应当自收到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书面核查报告等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认定，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作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二)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作出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按照前款规定期限不能完成审核认定的，经司法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延长期限的理由以司法部公告统一告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司法部根据下列情形，授予申请人法律职业资格，并颁发相应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一)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颁发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二)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条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颁发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三)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条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考试成绩达到放宽条件地区合格分数线的，颁发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三条 司法部应当自作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负责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组织发放，并将相关情况载入档案。
　　第十四条 取得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重新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可以申请授予A类或者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并向司法行政机关交回已取得的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原证书自作出授予新的法律职业资格决定之日起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B类和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适用范围，由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确定。
　　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在获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专业学历条件后，其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十六条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采用纸质证书和电子证书形式，由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管理。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样式，由司法部统一制定。
　　法律职业资格纸质证书与电子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应当妥善保管和使用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和转让。
　　第十八条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遗失、损毁纸质证书的，可以向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办理法律职业资格证明书。
　　法律职业资格证明书与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章 服务和管理
　　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档案，实行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形式，由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并及时记载、更新相关信息。
　　档案主要记载下列内容：
　　(一)考试报名信息、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相关申请材料;
　　(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种类、取得时间和撤销、注销法律职业资格情况;
　　(三)调转档案情况;
　　(四)办理法律职业资格证明书情况;
　　(五)参加职前培训情况;
　　(六)其他应当载入档案的情况。
　　第二十条 司法部公布授予法律职业资格有关信息，供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查询。
　　第二十一条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需要调转档案的，由本人通过法律职业资格管理系统向调入地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二条 通过贿赂或者使用虚假身份证件、学历和学位证件以及其他证明文件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由司法部依法予以撤销，并办理注销手续。
　　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法律职业资格证明书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申请、不予授予法律职业资格或者撤销法律职业资格等处理决定的，应当告知相对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港澳台居民，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六条 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对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取得的法律职业资格的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司法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2002年7月8日公布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74号)同时废止。

